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公务接待管理规定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省委十项规定和市委二十条实施办法及十项制度规定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接待管理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连云港市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（连委办发[2014]51号）、市纪委《“肃纪倡俭”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连纪发[2014]12号）及连云港市审计局行政指导意见书㈠（连审指[2016]44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校内所有单位的公务接待行为。本规定所称公务，是指出席会议、考察调研、校企合作、学习交流、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。校内独立核算经费参照本管理规定。

第二章 接待原则

第三条 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、务实节俭、严格标准、简化礼仪、高效透明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不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，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。
第五条 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，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，不得使用私人会所、高消费餐饮场所。

第六条 要科学安排和严格控制外出的时间、内容、路线、频率、人员数量。公务外出确需接待的，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，告知内容、行程和人员。禁止到异地进行一般性、重复性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；禁止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；禁止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；禁止向其他单位、企业、个人转嫁接待费用；禁止上下级之间、校内各单位之间借各种名义用公款相互吃请;禁止单位内部借节假日等各种名义集体聚餐；禁止接受影响执行公务的吃请活动。

第七条 重要客情要拟定客情报告，按照接待分工及时归口报送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， 原则上不多头报送。同时抄送给接待部门。

第三章 接待标准

第八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公务接待经费的预算管理，合理制定接待预算总额，公务接待费用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单独列支。

第九条 严格执行用餐标准。确因工作需要，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接待用餐，接待用餐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。安排宴请的，宴请标准每桌控制在人均120元以内（不含酒水），酒水限用中档及以下标准，酒水费原则上不单独报销，需与主餐费一并报销。特殊情况超标准接待，需经分管校领导批准。

第十条 严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；超过10人的，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
第十一条 公务接待活动的住宿安排，应当严格执行学校差旅、会议管理有关规定。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，接待单位不得超标准安排接待住房，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等房间用品。
第四章 审批程序

第十二条 严格接待审批程序，对能够合并的公务活动要统筹安排。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接待。

第十三条 公务接待前应填写《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事前审批单》（附件1），作为安排接待活动和费用报销依据。

第十四条 公务接待由学校办公室统一扎口管理、统筹协调安排，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负责审批。以学校名义安排公务接待的，由学校办公室报请学校主要领导审批。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安排接待的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第五章 费用报销

第十五条 活动结束后，接待单位应当如实填写《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清单》（附件2），并由相关负责人审签。接待清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、姓名、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、时间、场所、费用等内容。
第十六条 不得以办公用品、设备、材料等名目转嫁报销接待费用，严禁报销香烟、高档酒、礼品和纪念品等费用。

第十七条 接待费报销应提供的凭证包括：财务票据、派出单位公函和《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清单》。
第十八条 接待费支付一般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，杜绝以现金方式支付。

第六章 纪律要求

第十九条 要严格公务接待费用的审批、监督和管理，并根据要求以一定方式予以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二十条 学校将公务接待工作纳入问责范围，对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严肃追究单位相关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对严重违纪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、财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1.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事前审批单

2.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清单

附件1: 

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事前审批单

  接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接待事由
	

	接待对象
	

	接待时间
	

	经办人
	

	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校领导

审批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   注
	


说明:以学校名义安排公务接待的，需学校主要领导在审批意见栏签批意见；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安排接待的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事前审批单

  接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接待事由
	

	接待对象
	

	接待时间
	

	经办人
	

	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校领导

审批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   注
	


说明:以学校名义安排公务接待的，需学校主要领导在审批意见栏签批意见；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安排接待的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附件2: 
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清单

	接待单位
	 
经办人
 

	接待日期
	

	接待地点
	

	来客

情况
	来客单位及领队
	 

	
	来客职务、职称
	 

	
	来客人数
	 

	接待事由
	 

	接待人
	

	陪餐人数
	
	用餐总人数
	

	就餐标准（元）
	 
	就餐费用（元）
	 

	住宿费（元）
	 
 

	交通费（元）
	

	费用合计（元）
	

	接待经办人
	

	负责人审批意见
	 

	校领导审批意见
	

	    备        注
	


说明:报销时请提交此单。以学校名义安排公务接待的，需学校主要领导在审批意见栏签批意见；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安排接待的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